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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及扫描版权印刷作品调查  

 

摘要  

   本通函旨在吁请学校支持教育局于 2017/18 学年进行有关教学用途

的复印及扫描版权印刷作品调查，并就此作准备。学校应保留有关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复印及扫描版权印刷作品的数据，以便

在 2018 年 7 月／8 月进行上述的调查时，提供相关资料。此外，如有需要，

教育局会向部分学校进一步收集有关学校使用版权印刷作品的资料。调查

的详情将于稍后公布。  

 
背景 

2.   保护版权是政府的政策。为尊重版权拥有者的权利，如果有其他方

法或教学资源可达到相同教学效果，教师应尽量避免复印及扫描版权印刷

作品。为达到教学目的，如教师有复印或扫描某些版权印刷作品的确实需

要，教师应尽可能将复印或扫描数目减至最少。为避免学校因疏忽而作出

侵犯版权的行为，在其会员学校的授权下，五个学校议会（即津贴小学议

会、香港津贴中学议会、补助学校议会、香港按额津贴中学议会及香港特

殊学校议会）及教育局分别代表其会员学校及官立学校与香港版权影印授

权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签订特许协议，容许学校复制或扫描版权作

品作教学用途，教育局每年为学校支付版权使用费予协会。有关详情，请

参阅特许协议摘要（附件一）。  

 

目的 

3.   现行的特许协议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将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届满。教育局将透过上述调查搜集学校影印及扫描版权印刷作品作教学

用途方面的资料，以检讨现行的特许协议，并为未来协议作准备。为切合

学校需要，学校对调查的支持对制定未来的相关安排极为重要。  

 



详情 

4.   本局将于 2018 年 7 月／8 月邀请学校填写网上问卷，以提供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至 8 月 31 日期间为教学用途而复印及扫描版

权印刷作品的数据。网上问卷的安排将会与 2016/17 学年所采用的安

排相若。为方便学校记录复印及扫描的数量，请参考在附件二的纪录

表样本。学校亦可使用其他方式记录有关数据。  

 

简介会 

5.  我们将于 2018年 3月 19日及 22日举行二场内容相同的简介会。请

学校提名专责收集问卷数据的代表参加，并透过培训行事历系统报名

[课程编号：EI0020180113]。  

 
查询  

6.  有关此通函的查询，请致电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组与吴志辉先生  

(电话: 3698 3610) 或李建寰先生  (电话: 3698 3601) 联络。 

 
 
 
 

教育局局长 

何永铨博士 代行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特许协议摘要  

 

五个学校议会及教育局与香港版权影印授权协会所签订为期三年的特

许协议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在特许协议下，学校可复印不多于百

份之十的版权印刷作品。若版权作品为教科书，每间学校不应在每学年(i)
就同一课程从多于三本教科书进行复制，及(ii)复印多于该教科书总页数的

百分之五。若学校复印多于特许协议容许的数量或超出保障范围，学校须

事先致函版权持有人作出申请，而版权持有人则有权对申请作出批核和收

取适当费用。  

 

与协会签订的特许协议之涵盖范围不包括作业、练习卡、练习簿、练

习单张、作业单张、测验、考试卷，以及教师资源，包括导师手册、题解

手册、试题库及教师指引。更多有关现行特许协议的详情可浏览网址：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teaching/copyright/printed-
materials/licence-agreement.html) 

在现行协议中不获授权复制的作品列表亦已载于协议文件「附件 II」，以供

参考。  

 

 

 



附件二 (1) 

 

复印版权印刷作品调查纪录表样本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使用数量) [见备注 5] 

 

请参考填写纪录表的备注 

材料类别 

A : 印刷课本 

B : 其他印刷学与教材料 

（例如：故事书／文学作品、字典、期刊） 

[请在适当位置「」] 

复印页的数量 

[见备注 4]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复印 



备注： 

 

1.  使用学校复印机、扫描仪、打印机、速印机、油印机作复印应纳入计算范围。 

 

2.  与协会签订的特许协议之涵盖范围不包括作业、练习卡、练习簿、练习单张、作业

单张、测验、考试卷，以及教师资源，包括导师手册、题解手册、试题库及教师指

引。若学校复印有关作品，学校须事先致函版权持有人作出申请。复印有关作品（如

适用）并不纳入计算范围。 

 

3.  学校应谨记，当复印时使用到上学年的复印底本，在本学年使用的相关复印应纳入

计算范围。 

 

4.  关于「复印页的数量」，若教师从教科书复印 3 页，并使用速印机就该 3 页影印 25

份复本，然后派发给 25 位学生作教学用途，复印页的数量应为 3 x 25 = 75 页。 

 

5.  使用复印品的日期是指教师在课堂／学校活动中使用／展示复印品的日期。举例，

若教师于 2017 年 8 月复印版权印刷作品，以备 2018 年 1 月的课堂使用，使用复印

品的日期应为 2018 年 1 月。 

 



附件二 (2) 

  

扫描版权印刷作品调查纪录表样本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使用数量) [见备注 6] 

 

请参考填写纪录表的备注 

材料类别 

A : 印刷课本 

B : 其他印刷学与教材料 

（例如：故事书／文学作

品、字典、期刊） 

[请在适当位置「」] 

扫描页的数量 

（只在课堂／学校 

活动中展示，并没有

上载至学校内联网）

扫描页的数量 

（上载至学校 

内联网） 

学生使用页数 

的总数量 

（上载至学校 

内联网） 

[见备注 5]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扫描 



备注： 

 

1.  使用学校复印机、扫描仪、打印机、速印机、油印机作复印应纳入计算范围。 

 

2.  与协会签订的特许协议之涵盖范围不包括作业、练习卡、练习簿、练习单张、作业

单张、测验、考试卷，以及教师资源，包括导师手册、题解手册、试题库及教师指

引。若学校复印有关作品，学校须事先致函版权持有人作出申请。复印有关作品（如

适用）并不纳入计算范围。 

 

3.  学校应谨记，当复印时使用到上学年的复印底本，在本学年使用的相关复印应纳入

计算范围。 

 

4.  学校必须在制作扫描复制品之学年结束时将该复制品删除。举例，若学校没有删除

在 2016/17 学年制作的扫描复制品，并在 2017/18 学年重用，该复制品应再纳入

2017/18 学年的计算范围。 

 

5. 有关上载至学校内联网以供学生使用的扫描页总数量，计算例子如下： 

(i) 假设在 2017/18 学年，有 20 名中六学生于学校修读地理。教师扫描 6 页版权印

刷作品，并上载至学校内联网供该些学生下载及使用。有关扫描复制品之数量为 20 

x 6 = 120 页。 

(ii) 假设在 2017/18 学年，某小学设有 4 班一年级，每班人数为 30 人。教师扫描

10 页版权印刷作品，并上载至学校内联网供所有一年级生下载及使用。有关扫描复

制品之数量为 4 x 30 x 10 = 1,200 页。如教师只让其中一班的小一学生下载及使用

这些上载至学校内联网的版权作品，则有关扫描版权印刷作品的用量是 1 x 30 x 10 

= 300 页，并非 1,200 页。 

 

6.  使用复印品的日期是指教师在课堂／学校活动中使用／展示复印品的日期。举例，

若教师于 2017 年 8 月复印版权印刷作品，以备 2018 年 1 月的课堂使用，使用复印

品的日期应为 2018 年 1 月。 

 


